
西安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继教发〔2025〕17 号

关于 2026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
申请学士学位学业水平测试报名的通知

各教学点：

按照《西安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授予细则》要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须

通过学业水平测试，包含学位外语考试和专业水平考试，现将

我校2026年成人申请学士学位学业水平测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2025 年 11 月 18 日--12 月 18 日

二、报名对象

（一）学位外语报名对象

1.我校 2026 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2021

级高起本、2024 级专升本学生）；

2.我校 2027 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预计毕业生（2022

级高起本、2025 级专升本学生）；

3.往年学业水平考试旷考或考试过程中作弊的学生不得报

名（报名无效）。

（二）专业水平考试报名对象

1.我校 2026 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2021

级高起本、2024 级专升本学生）；



2.其他未参加过学业水平测试的 2026 届毕业生。

三、报名流程

学生本人登录学校继续教育教学平台“学生服务”模块点

击“学位资格考试报名”，分别点击 2026 年学位外语考试和专

业水平考试进行网上报名。学院不接受学生个人线下报名。

四、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定于 2026 年 3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见继续教

育学院网站及学习平台通知。

五、注意事项

1.本次报名只针对符合条件的报名对象报名，各教学点须

严格审查报名资格，凡是曾有考试作弊和旷考记录的考生一律

不得上报。

2.考生参加考试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证

件不全者不得进入考场。无故缺考考生取消明年报名资格。

3.学位外语考试复习请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大纲》要求。

4.本次考试不收取费用。

5.准考证分学位外语和专业水平考试两种，在考试前一周

自行打印。

附件一：2026 年各专业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一览表

附件二：西安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业

水平测试管理办法（试行）

继续教育学院

2025 年 11 月 18 日



附件一：

2026 年各专业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一览表

专业 科目一 科目二 科目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等数学 机械设计基础 液压与气压传动

机械电子工程 高等数学 机械设计基础 机电传动控制

车辆工程 高等数学 机械设计基础 汽车制造工艺学

测绘工程 高等数学 测量学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

地质工程 高等数学 岩体力学 地质学基础

环境工程 高等数学 环境工程原理 环境影响评价

矿物加工工程 高等数学 矿物学 选矿厂设计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等数学 化工原理 化工工艺学

能源化学工程 高等数学 化工原理 化学反应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等数学 电路分析 自动控制原理

通信工程 高等数学 电路分析 通信原理

电子信息工程 高等数学 电路分析 通信原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等数学 V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组成原理

软件工程 高等数学 程序设计方法学 操作系统

物联网工程 高等数学 通信原理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土木工程 高等数学 土力学及基础工程 混凝土结构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等数学 土力学 混凝土结构

采矿工程 高等数学 煤矿开采学 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等数学 传热学 建筑环境学

安全工程 高等数学 安全学原理 矿井通风与安全

消防工程 高等数学 安全学原理 消防工程学

应急技术与管理 高等数学 灾害学 公共管理学

工程管理 经济数学 工程经济学 工程项目管理

会计学 经济数学 管理学 基础会计学

工商管理 经济数学 管理学 经济学原理

物流管理 经济数学 管理学 经济学原理

电子商务 经济数学 管理学 经济学原理

旅游管理 经济数学 管理学 旅游经济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语文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工业工程 经济数学 管理学 经济学



附件二：

西安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本科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管理办法（试行）

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2022〕2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20号）、《陕

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实施办法》（陕教规范〔2020〕7号）、《西安科技大学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西科发〔2023〕

17号）等文件精神，为做好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试科目

学业水平测试分为学位外语水平考试和专业水平考试（一

门基础课和两门专业课）。

二、考试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拟申请学士学位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

在校生：

（一）参加学位外语水平考试须修完第一学年教学计划规

定课程；

（二）参加专业水平考试须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所有课程。

三、考试组织与实施

学业水平测试每年组织一次，报名通知在西安科技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学历继续教育网上学习平台”统



一发布。

学位外语考试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2 小时；专业水平考

试（一门基础课和两门专业课三门课合卷，每门 50分），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2.5小时。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遵循“择优授

予”原则，每名学生有一次专业水平考试机会、两次学位外语水

平考试机会。

在报名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未报名或未按时报名专业水平

考试者，视为自动放弃学位申请资格。学生报名后未参加专业

水平考试的视为旷考，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在报名通知规定的时间内，未报名或未按时报名或报名后

未参加学位外语考试但履行请假手续并被学院批准者，视为放

弃一次外语水平考试机会。报名后未参加学位外语考试的（不

包含已履行请假手续并被学院批准的）视为旷考，取消学位申

请资格。

学业水平测试有作弊或违纪行为的，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四、成绩管理

考试成绩由西安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审定并以“合格”或“不合格”形式予以公布。

五、免试资格

（一）符合《西安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中免考学位外语条件的学生须在考试

报名时提出免试申请并经学院同意后方可免试；

（二）专业水平考试不得申请免试。



六、附则

1.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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